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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

幼兒教育學系指定項目甄試應考須知 
一、 報到及考試日期：102 年 3 月 31 日（星期日）。  
二、 面試地點: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勤樸樓二樓 

(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) 

三、 流程: 
時間 

(視現場需要調整) 
內容 地點 

(本校勤樸樓二樓) 

(上午場) 08:00~08:30 
(下午場) 12:00~12:30 

報到、領號碼布 

C209 教室 

(上午場) 08:30 
(下午場) 12:30 

說明面試規則 
(考生務必參加) 

(上午場) 09:00 起 
(下午場) 13:00 起 

面試 

1 個別面試:  
A 組 C207 教室 
B 組 C203 教室 
 
2.團體面試:  
A 組 C207 教室 
B 組 C205 教室 
(C205、C207 為地板教

室，需脫鞋。) 
續下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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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注意事項： 
(一) 請攜帶有本人照片之有效證件(擇一)供查核: 身分證、高中學生

證、駕照、健保卡。 
(二) 面試當日考生請務必參加面試規則説明，並依照預定面試時間準時

出席、逾時不候。請勿攜帶電子通訊器材進入考場，亦不須提供書

面資料。 
(三) 候試區 C209 教室僅供考生進入，期間如需離場請至系辦公室登

記，並自行於預計考試時間 10 分鐘前返回候試區。考生於候試區

內應保持安靜，且不得交換考試內容相關訊息。陪考家長請於家長

休息區等候。 
(四) 每位考生均需參加個別面試與團體面試。 場次及時間請參閱本系

公告，公告後恕無法接受更改面試時間。 
1. 團體面試： 

(1) 分組進行，由考生共同完成抽題指定活動。 
(2) 每次每組 20 分鐘(討論及表現 15 分鐘、問答 5 分鐘)。 

2. 個別面試：每次 1 人進入試場面試，每次每人 5 分鐘。 
(五) 完成個人及團體面試後，請至候試區 C209 教室完成下列事項，即

可自行離開。 
1. 交回號碼布。 
2. 填寫並交回「參加本校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考生調查問

卷」。 
五、 放榜日期及方式：由本校統一放榜。 
六、 考生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電詢本系：(02)23113040 分機 4212 王助教。 

 
祝您   順利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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